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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寫申請表單說明 

一、申請書： 

（一）團體名稱： 

1. 請載明申請團體名稱之全稱，團體名稱儘量使用中文字。 

2. 為辨明主管機關及行政組織區域，團體名稱請冠以「中華民國」、「台

灣」、「臺灣」或「中華」等全國性組織區域用語，以彰顯全國性社會團

體之性質。 

3. 團體名稱應請明確表示其任務性質，並與宗旨相稱。 

4. 名稱建請冠以「會」、「學會」、「研究會」、「協會」、「協進會」或

其他適當文字作為結尾；並不得與其他已許可社會團體之名稱相同或有歧

視性、仇恨性之文字。 

（二）發起人代表應於申請書親自簽名或蓋章。 

二、章程草案： 

（一）本手冊所附之章程草案範例，係摘錄《人民團體法》、《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

法》、《社會團體財務處理辦法》等相關法令規定製作，請儘量利用該範例定

型稿，參照各條文「備註」說明，填妥以下條文○○處：第 1 條、第 2 條、

第 3 條、第 7 條、第 8 條、第 9 條、第 10 條、第 11 條、第 38 條，俾利加

速申請案審理流程。 

（二） 章程草案制訂完竣後，請自行刪除第 10 條、第 11 條下方之「備

註：……。」 等文字說明。 

三、發起人區域分布概況一覽表 

（一）請依發起人戶籍地址或工作地址，統計發起人於各縣市分布情形，並填寫於

發起人區域分布概況一覽表。 

（二）各發起人應設籍或工作於組織區域內，發起人之戶籍或工作地 （發起人

為團體者，以該團體推派之代表的戶籍或工作地為準；發起人為非本國籍

人士者，依居留證之地址）至少應有全國 7 個以上縣市之分布。 

四、發起人名冊： 

（一）發起人為個人者，請填寫個人名冊；為團體者，請填團體名冊；為非本國

籍人士者，請填寫非本國籍人士名冊；並各依序編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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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各發起人（以團體為發起人者，其代表），應有 30 人以上，且無《人民

團體法》第 8 條第 2 項所定消極資格情事，國籍亦非《臺灣地區與大陸地

區人民關係條例》所定人士。 

（三）各發起人(以團體為發起人者，其團體代表)於發起人名冊正本親自簽名或

蓋章時，視同具結無《人民團體法》第 8 條第 2 項所定消極資格，並願自

負法律責任。 

五、發起人身分證明資料： 

（一）發起人為「個人」者：應請附具足資證明戶籍或工作地之資料 1 份（「新

式」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、駕駛執照影本、或現職服務證明等）。 

（二）發起人為「團體」者： 

1. 應檢附合法立案之「立案證書」影本 1 份（如為公司/商業，請附公司登記

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），並請於影本之適當位置加蓋團體圖記或公司/

商業大印及負責人印章。 

2. 負責人證書影本 1 份，並請於影本之適當位置加蓋團體圖記或公司/商業大

印及負責人印章。 

3. 團體推派代表之戶籍或工作地之資料 1 份（新式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、

駕駛執照影本或現職服務證明正本等）。 

（三）發起人為「非本國籍人士」者：應請附具足資證明居留相關資料 1 份（居

留證正、反面影本，請注意「居留有效期限」）。 

六、其他依規定之必要文件： 

（一）申請外交部認定之國際組織，同意在我國設立國內總會組織之國際團體

者：除依申請組織全國性社會團體檢附相關文件正本、影本各 1 份，亦應

附下列外國文件、中文譯本各一式 2 份： 

1. 國際總會章程。 

2. 國際總會簡介。 

3. 國際總會立案證書影本：內容含立案機關、日期、文號及團體性質。 

4. 國際總會授權同意以該會名義在我國依法設立團體之證明：證書應檢附正本

2 份，並經我國駐外館處認證、驗證或當地法院、公證人公證。 

（二）申請外交部同意我與他國間之對等交流之國際團體者：應請檢附該國民間

團體同意成立對等團體之承諾書（該承諾書應請檢附正本 2 份，並經我國

駐外館認證、驗證或當地法院、公證人公證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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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應檢具資料 

一、申請書 

申請書 

★請務必先至「全國性人民團體資訊管理系統」登錄基本資料 
網址：https://www.moi.gov.tw/group.htm? (快捷服務-申請及籌組團體) 

系統服務專線：02-2356-5605、02-2356-5176 

受 文 者 內  政  部 

申 請 團 體 之 名 稱 臺灣生命品德救援協會 

附 件 

請依下列順序夾成正本（親筆簽章）、影本各 1 份，

逐一確認後請打勾(請勿膠裝或放入資料袋)： 

□ 一、申請書。 

□ 二、 章程草案（列印前，請刪除第 10、11 條之備註）。 

□ 三、發起人區域分布概況一覽表。 

□ 四、發起人名冊。 

□ 五、全體發起人身分證明（影本 1 份）。 

□ 六、其他依規定之必要文件(若無，可免附)。 

確認無誤後，請郵寄至: 

100218 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5 號「內政部」收。 

1.發起人代表（1人）： 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 

公文寄送地址 
       市縣   鄉鎮市區   村里         街路 

    段     巷   弄  號    樓之   室 

電話 室內電話：               手機號碼：        

2.聯絡人：張國華             □先生  □小姐 （請勾選）      

電話及傳真            
室內電話： 08-7320370    手機號碼：0971250101 

傳真號碼：無 

電子信箱 fragrantmeng＠gmail.com          

中華民國 112 年 8 月 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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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章程草案 

【臺灣生命品德救援協會】 章程草案 
內政部○年○月台內團字第○號函准予備查 

第一章 總則 

第 一 條 本會名稱為臺灣生命品德救援協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。 

第 二 條 本會為依法設立、非以營利為目的之公益性社會團體，以儒釋道

敬天重徳等文化基礎，救援式微的傳統倫理道德。同時在尊重珍惜

生命的基礎下，救援失落的生命意義及價值為宗旨。 

第 三 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，並依相關法令規定推動及執行： 

一、配合教育單位推動校園生命品德教育。 

二、透過平面電視廣播網路社群等媒體，廣宣生命的意義、價值等 

三、透過平面電視廣播路社群等媒體，廣宣品德內涵及重要性等 

四、以村里社區為單位，設立《服務中心》服務會員認識生命品德

的神聖價值，並透過課程推動身心靈的健康。 

五、協助配合當地相關單位舉辦生命品德救援相關活動。 

六、辦理國內外相關教育研究、會議、參訪、展示等交流活動。 

七、出版或製作相關專業領域書籍、刊物、影片及學術論著等 

八、接受政府及民間單位之委託或補助，進行相關研究及推展服務

等。 

第 四 條 本會之主管機關為內政部，本會之目的事業應受各該事業主管機

關之指導、監督。 

第 五 條 本會以全國行政區域為組織區域。 

第 六 條 本會會址設於主管機關所轄地區，並得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設分支

機構。 

前項分支機構組織簡則由理事會擬訂，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行之。 

會址及分支機構之地址於設置及變更時，應函報主管機關核備。 

 

      第二章 會員、理事及監事 

第 七 條 本會會員及會費分類如下： 

一、個人會員：凡贊同本會宗旨、年滿 18 歲，具有服務熱忱者，

填具入會申請書，並繳納會費後，為個人會員；入會費新臺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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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佰元，於會員入會時繳納；常年會費壹千元。 

二、團體會員：凡贊同本會宗旨之機構或團體，填具入會申請書，

經理事會審查通過，並繳納會費後，為團體會員，團體會員推

派代表壹人，以行使會員權利；入會費新臺幣貳仟元，於會員

入會時繳納；常年會費參仟元。 

三、終身會員：一次繳付新台幣壹萬元即為終身會員，不需再繳交

常年會費。 

四、贊助會員：凡贊同本會宗旨且贊助本會經費、資源之個人或團

體，填具入會申請書，經理事會審查通過後，為贊助會員。 

五、學生會員：凡具學生身分無需繳交會費。 

第 八 條 會員（會員代表）有表決權、選舉權、被選舉權與罷免權。每一會

員（會員代表）。贊助會員、學生會員無前項權利。 

第 九 條 本會理事及監事，任期肆年。 

第 十 條 本會置理事 9 人、候補理事 2 人。 

理事長，由全體理事選舉之。 

備註：1.理事名額不得超過 35 人，監事名額不得超過理事名額三

分之一，候補者不得超過正取者之三分之一。為符合法定

最低人數，且免會議人數不足流會及兼顧會議之代表性，

理事名額至少 9 人，監事名額至少 3人。（理事監事應定

額並為奇數）。 

2.理事名額在 9 人以上時，得互選常務理事，其名額不得超

過理事總額之三分之一，其不置常務理事者，理事長由理

事互選之。 

第 十一 條 本會置監事 3 人（其中 1 人為常務監事）、候補監事 1 人。 

監事會置常務監事，由監事互選之，監察日常會務，並擔任監事會

主席。 

備註：常務監事在 3 人以上時，條文修正如下： 

「第 十一 條 本會置監事○人、候補監事○人、常務監事

○人、監事會召集人 1 人。 

監事會置常務監事，由監事互選之，監察日

常會務，並互推 1人擔任監事會召集人。」 

第 十二 條 會員有遵守本會章程、決議及繳納會費之義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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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員未繳納會費者，不得享有會員權利，連續 2 年未繳納會費者，

視為自動退會。會員經出會、退會或停權處分，如欲申請復會或復

權時，除有正當理由經理事會審核通過者外，應繳清前所積欠之會

費。 

第 十三 條 會員（會員代表）有違反法令、章程或不遵守會員大會決議時，得

經理事會決議，予以警告或停權處分，其危害團體情節重大者，得

經會員大會決議予以除名。 

第 十四 條 會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為出會： 

一、死亡。 

二、喪失會員資格者。 

三、經會員（會員代表）大會決議除名者。 

第 十五 條 會員得以書面敘明理由向本會聲明退會。 

 

      第三章 組織及職權 

第 十六 條 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。會員（會員代表）人數超過 300

人以上者，得分區比例選出會員代表，再合開會員代表大會，行使

會員大會職權。會員代表任期與理事、監事相同，其名額及選舉辦

法由理事會通過後實施，並報主管機關備查。 

第 十七 條 會員（會員代表）大會之職權如下： 

一、訂定與變更章程。 

二、選舉及罷免理事、監事。 

三、議決入會費、常年會費、事業費及會員捐款之數額及方式。 

四、議決年度工作計畫、報告及預算、決算。 

五、議決會員（會員代表）之除名處分。 

六、議決財產之買賣、轉讓或他項權利設定等處分。 

七、議決本會之解散。 

八、議決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其他重大事項。 

前項第八款重大事項之範圍由理事會定之。 

第 十八 條 本會理事、監事，由會員（會員代表）選舉之，分別成立理事會、

監事會。 

選舉前項理事、監事時，依計票情形得同時選出候補理事，候補監

事，遇理事、監事出缺時，分別依序遞補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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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事會得提出下屆理事、監事候選人參考名單。 

理事、監事得採用通訊選舉。通訊選舉辦法由理事會通過後實施，

並報主管機關備查。 

第 十九 條 理事長對內綜理督導會務，對外代表本會，並擔任會員大會、理事

會主席。 

理事長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，應指定常務理事 1 人代理之，未指

定或不能指定時，由常務理事互推 1 人代理之。 

理事長、常務理事出缺時，應於 1 個月內補選之。 

第 二十 條 理事會之職權如下： 

一、審定會員（會員代表）之資格。 

二、選舉及罷免常務理事、理事長。 

三、議決理事、常務理事及理事長之辭職。 

四、聘免工作人員。 

五、擬訂年度工作計畫、報告及預算、決算。 

六、得提出下屆理事、監事候選人參考名單。 

七、其他應執行事項。 

第二十一條 常務監事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，應指定監事 1 人代理之，未指定

或不能指定時，由監事互推 1 人代理之。 

監事會主席（常務監事）出缺時，應於 1 個月內補選之。 

第二十二條 監事會之職權如下： 

一、監察理事會工作之執行。 

二、審核年度決算。 

三、選舉及罷免常務監事。 

四、議決監事及常務監事之辭職。 

五、其他應監察事項。 

第二十三條 理事、監事均為無給職，連選得連任。理事長之連任，以 1 次為

限。理事、監事之任期自召開本屆第 1 次理事會之日起計算。 

第二十四條 理事、監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應即解任： 

一、喪失會員（會員代表）資格者。 

二、因故辭職經理事會或監事會決議通過者。 

三、被罷免或撤免者。 

四、受停權處分期間逾任期二分之一者。 



8 

第二十五條 本會置秘書長 1 人，承理事長之命處理本會事務，其他工作人員

若干人，提經理事會通過後聘免之。 

前項工作人員不得由理事、監事擔任。 

工作人員權責及分層負責事項由理事會另定之。 

第二十六條 本會得設各種委員會、小組或其他內部作業組織，其組織簡則經理

事會通過後施行，變更時亦同。 

第二十七條 本會得由理事會聘請名譽理事長 1 人，名譽理事、顧問若干人，

其聘期與理事、監事之任期同。 

 

      第四章 會議 

第二十八條 會員（會員代表）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 2 種，由理事長召

集之，召集時除緊急事故之臨時會議外，應於 15 日前通知全體應

出席人員。 

定期會議每年召開 1 次，臨時會議於理事會認為必要，或經會員

（會員代表）五分之一以上之請求，或監事會函請召集時召開之。 

本會辦理法人登記後，臨時會議經會員（會員代表）十分之一以上

之請求召開之。 

第二十九條 會員（會員代表）不能親自出席會員大會時，得以書面委託其他會

員（會員代表）代理，每 1 會員（會員代表）以代理 1 人為限。 

第 三十 條 會員（會員代表）大會之決議，以會員（會員代表）過半數之出席，

出席人數過半數或較多數之同意行之。但下列事項之決議以出席

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。 

一、章程之訂定與變更。 

二、會員（會員代表）之除名。 

三、理事、監事之罷免。 

四、財產之處分。 

五、本會之解散。 

六、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。 

本會辦理法人登記後，章程之變更以出席人數四分之三以上之同

意或全體會員三分之二以上書面之同意行之；本會之解散，得隨時

以全體會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可決議解散之。 

第三十一條 理事會每 6 個月至少舉行會議 1 次，監事會每 6 個月至少舉行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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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1 次，必要時得召開聯席會議或臨時會議。 

前項會議召集時除臨時會議外，應於 7 日前通知全體應出席人員，

會議之決議，各以理事、監事過半數之出席，出席人數較多數之同

意行之。 

第三十二條 理事應出席理事會議，監事應出席監事會議，理事會、監事會不得

委託出席。 

理事會議、監事會議及理監事聯席會議得以視訊會議召集之，理

事、監事出席各視訊會議，視為親自出席，簽到及表決方式則配合

視訊設備功能辦理。但涉及選舉、補選、罷免、訂定組織規定事項，

不得採行視訊會議。 

理事、監事連續 2 次無故缺席理事會、監事會者，視同辭職。 

 

      第五章 經費及會計 

第三十三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： 

一、入會費。 

二、常年會費。 

三、事業費。 

四、會員捐款。 

五、委託收益。 

六、基金及其孳息。 

七、其他收入。 

第三十四條 本會會計年度以曆年為準，自每年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。 

本會於會計年度開始前由理事會編造年度工作計畫及收支預算表，

並於年度終了後 3 個月內由理事會編造上年度工作報告及會計報

告，送監事會審核後造具審核意見書送還理事會，連同當年度工作

計畫及收支預算表，提經會員（會員代表）大會通過後報主管機關

備查。會員（會員代表）大會因故未能如期召開，可先經本會理事

會及監事會或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，事後提報大會追認後，再報請

主管機關備查。 

第三十五條 本會於解散後，剩餘財產歸屬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或主管機關

指定之機關團體所有。 

本會解散之清算人選任及財產清算程序，如本會經法人登記，除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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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另有規定外，依民法之規定辦理；如本會未經法人登記，應依會

員（會員代表）大會決議辦理，會員（會員代表）大會無法決議時，

由理事長擔任清算人，並準用民法清算之規定。 

 

      第六章 附則 

第三十六條 本章程未規定事項，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。 

第三十七條 本章程經會員（會員代表）大會通過後施行，並報主管機關核備，

變更時亦同。 
第三十八條 本章程經本會○年○月○日第○屆第○次會員大會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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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發起人區域分布概況一覽表 

發起人區域分布概況一覽表 

團體名稱：臺灣生命品德救援協會 

縣（市）別 人數 縣（市）別 人數 

臺北市  嘉義縣  

桃園市  屏東縣  

新北市  宜蘭縣  

臺中市  花蓮縣  

臺南市  臺東縣  

高雄市  澎湖縣  

新竹縣  金門縣  

苗栗縣  連江縣  

彰化縣  基隆市  

南投縣  新竹市  

雲林縣  嘉義市  

非本國籍人士（請務必檢附具時效之居留證影本）  

合 計 
總人數： 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總數： 

注意事項：發起人之戶籍地或工作地，請分布 7個（含）以上直轄市、縣（市），且

總人數 30人（含）以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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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發起人名冊 

發起人名冊 

1.個人名冊 

 

01. 姓 名 性 別 出生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
統 一 編 號 現 職 學歷（學校科系所） 聯 絡 電 話 

       

戶籍（工作）
地 址 

   市縣   鄉鎮市區   村里   路街   段   

巷     弄     號   樓之          室 

親自 
簽名或
蓋章 

 

02. 姓 名 性 別 出生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
統 一 編 號 現 職 學歷（學校科系所） 聯 絡 電 話 

       

戶籍（工作）
地 址 

   市縣   鄉鎮市區   村里   路街   段   

巷     弄     號   樓之          室 

親自 
簽名或
蓋章 

 

03. 姓 名 性 別 出生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
統 一 編 號 現 職 學歷（學校科系所） 聯 絡 電 話 

       

戶籍（工作）
地 址 

   市縣   鄉鎮市區   村里   路街   段   

巷     弄     號   樓之          室 

親自 
簽名或
蓋章 

 

04. 姓 名 性 別 出生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
統 一 編 號 現 職 學歷（學校科系所） 聯 絡 電 話 

       

戶籍（工作）
地 址 

   市縣   鄉鎮市區   村里   路街   段   

巷     弄     號   樓之          室 

親自 
簽名或
蓋章 

 

05. 姓 名 性 別 出生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
統 一 編 號 現 職 學歷（學校科系所） 聯 絡 電 話 

       

戶籍（工作）
地 址 

   市縣   鄉鎮市區   村里   路街   段   

巷     弄     號   樓之          室 

親自 
簽名或
蓋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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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6. 姓 名 性 別 出生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
統 一 編 號 現 職 學歷（學校科系所） 聯 絡 電 話 

       

戶籍（工作）
地 址 

   市縣   鄉鎮市區   村里   路街   段   

巷     弄     號   樓之          室 

親自 
簽名或
蓋章 

 

07. 姓 名 性 別 出生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
統 一 編 號 現 職 學歷（學校科系所） 聯 絡 電 話 

       

戶籍（工作）
地 址 

   市縣   鄉鎮市區   村里   路街   段   

巷     弄     號   樓之          室 

親自 
簽名或
蓋章 

 

08. 姓 名 性 別 出生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
統 一 編 號 現 職 學歷（學校科系所） 聯 絡 電 話 

       

戶籍（工作）
地 址 

   市縣   鄉鎮市區   村里   路街   段   

巷     弄     號   樓之          室 

親自 
簽名或
蓋章 

 

09. 姓 名 性 別 出生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
統 一 編 號 現 職 學歷（學校科系所） 聯 絡 電 話 

       

戶籍（工作）
地 址 

   市縣   鄉鎮市區   村里   路街   段   

巷     弄     號   樓之          室 

親自 
簽名或
蓋章 

 

10. 姓 名 性 別 出生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
統 一 編 號 現 職 學歷（學校科系所） 聯 絡 電 話 

       

戶籍（工作）
地 址 

   市縣   鄉鎮市區   村里   路街   段   

巷     弄     號   樓之          室 

親自 
簽名或
蓋章 

 

11. 姓 名 性 別 出生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
統 一 編 號 現 職 學歷（學校科系所） 聯 絡 電 話 

       

戶籍（工作）
地 址 

   市縣   鄉鎮市區   村里   路街   段   

巷     弄     號   樓之          室 

親自 
簽名或
蓋章 

 

12. 姓 名 性 別 出生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 現 職 學歷（學校科系所） 聯 絡 電 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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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 一 編 號 

       

戶籍（工作）
地 址 

   市縣   鄉鎮市區   村里   路街   段   

巷     弄     號   樓之          室 

親自 
簽名或
蓋章 

 

13. 姓 名 性 別 出生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
統 一 編 號 現 職 學歷（學校科系所） 聯 絡 電 話 

       

戶籍（工作）
地 址 

   市縣   鄉鎮市區   村里   路街   段   

巷     弄     號   樓之          室 

親自 
簽名或
蓋章 

 

14. 姓 名 性 別 出生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
統 一 編 號 現 職 學歷（學校科系所） 聯 絡 電 話 

       

戶籍（工作）
地 址 

   市縣   鄉鎮市區   村里   路街   段   

巷     弄     號   樓之          室 

親自 
簽名或
蓋章 

 

15. 姓 名 性 別 出生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
統 一 編 號 現 職 學歷（學校科系所） 聯 絡 電 話 

       

戶籍（工作）
地 址 

   市縣   鄉鎮市區   村里   路街   段   

巷     弄     號   樓之          室 

親自 
簽名或
蓋章 

 

16. 姓 名 性 別 出生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
統 一 編 號 現 職 學歷（學校科系所） 聯 絡 電 話 

       

戶籍（工作）
地 址 

   市縣   鄉鎮市區   村里   路街   段   

巷     弄     號   樓之          室 

親自 
簽名或
蓋章 

 

17. 姓 名 性 別 出生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
統 一 編 號 現 職 學歷（學校科系所） 聯 絡 電 話 

       

戶籍（工作）
地 址 

   市縣   鄉鎮市區   村里   路街   段   

巷     弄     號   樓之          室 

親自 
簽名或
蓋章 

 

18. 姓 名 性 別 出生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
統 一 編 號 現 職 學歷（學校科系所） 聯 絡 電 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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戶籍（工作）
地 址 

   市縣   鄉鎮市區   村里   路街   段   

巷     弄     號   樓之          室 

親自 
簽名或
蓋章 

 

19. 姓 名 性 別 出生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
統 一 編 號 現 職 學歷（學校科系所） 聯 絡 電 話 

       

戶籍（工作）
地 址 

   市縣   鄉鎮市區   村里   路街   段   

巷     弄     號   樓之          室 

親自 
簽名或
蓋章 

 

20. 姓 名 性 別 出生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
統 一 編 號 現 職 學歷（學校科系所） 聯 絡 電 話 

       

戶籍（工作）
地 址 

   市縣   鄉鎮市區   村里   路街   段   

巷     弄     號   樓之          室 

親自 
簽名或
蓋章 

 

21. 姓 名 性 別 出生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
統 一 編 號 現 職 學歷（學校科系所） 聯 絡 電 話 

       

戶籍（工作）
地 址 

   市縣   鄉鎮市區   村里   路街   段   

巷     弄     號   樓之          室 

親自 
簽名或
蓋章 

 

22. 姓 名 性 別 出生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
統 一 編 號 現 職 學歷（學校科系所） 聯 絡 電 話 

       

戶籍（工作）
地 址 

   市縣   鄉鎮市區   村里   路街   段   

巷     弄     號   樓之          室 

親自 
簽名或
蓋章 

 

23. 姓 名 性 別 出生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
統 一 編 號 現 職 學歷（學校科系所） 聯 絡 電 話 

       

戶籍（工作）
地 址 

   市縣   鄉鎮市區   村里   路街   段   

巷     弄     號   樓之          室 

親自 
簽名或
蓋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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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4. 姓 名 性 別 出生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
統 一 編 號 現 職 學歷（學校科系所） 聯 絡 電 話 

       

戶籍（工作）
地 址 

   市縣   鄉鎮市區   村里   路街   段   

巷     弄     號   樓之          室 

親自 
簽名或
蓋章 

 

25. 姓 名 性 別 出生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
統 一 編 號 現 職 學歷（學校科系所） 聯 絡 電 話 

       

戶籍（工作）
地 址 

   市縣   鄉鎮市區   村里   路街   段   

巷     弄     號   樓之          室 

親自 
簽名或
蓋章 

 

26. 姓 名 性 別 出生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
統 一 編 號 現 職 學歷（學校科系所） 聯 絡 電 話 

       

戶籍（工作）
地 址 

   市縣   鄉鎮市區   村里   路街   段   

巷     弄     號   樓之          室 

親自 
簽名或
蓋章 

 

27. 姓 名 性 別 出生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
統 一 編 號 現 職 學歷（學校科系所） 聯 絡 電 話 

       

戶籍（工作）
地 址 

   市縣   鄉鎮市區   村里   路街   段   

巷     弄     號   樓之          室 

親自 
簽名或
蓋章 

 

28. 姓 名 性 別 出生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
統 一 編 號 現 職 學歷（學校科系所） 聯 絡 電 話 

       

戶籍（工作）
地 址 

   市縣   鄉鎮市區   村里   路街   段   

巷     弄     號   樓之          室 

親自 
簽名或
蓋章 

 

29. 姓 名 性 別 出生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
統 一 編 號 現 職 學歷（學校科系所） 聯 絡 電 話 

       

戶籍（工作）
地 址 

   市縣   鄉鎮市區   村里   路街   段   

巷     弄     號   樓之          室 

親自 
簽名或
蓋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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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欄位不足，請自行增列 

 

2.團體名冊 

請檢附以下資料： 
1)合法立案之「立案證書」影本（如為公司/商業，請附載有登記字號文件之影本）。 
2)團體理事長之當選證書影本。 
3)請於立案證書、當選證書影本之適當位置加蓋團體圖記或公司/商業大印及負責
人印章。 

4)推（選）派代表之身分證影本。 

團體推（選）派代表 01. 
親自簽名或蓋章 

職 稱 姓 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國 民 身 分 證 
統 一 編 號 戶 籍 （工作）地 址 

       

團體推（選）派代表 02. 
親自簽名或蓋章 

職 稱 姓 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國 民 身 分 證 
統 一 編 號 戶 籍 （工作）地 址 

       

30. 姓 名 性 別 出生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
統 一 編 號 現 職 學歷（學校科系所） 聯 絡 電 話 

       

戶籍（工作）
地 址 

   市縣   鄉鎮市區   村里   路街   段   

巷     弄     號   樓之          室 

親自 
簽名或
蓋章 

 

團體/公司

/商業名稱 
發證單位 

團體立案字號/ 

公司/商業登記字號 
負責人姓名 電話 地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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團體推（選）派代表 03. 
親自簽名或蓋章 

職 稱 姓 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國 民 身 分 證 
統 一 編 號 戶 籍 （工作）地 址 

       

如欄位不足，請自行增列 

 

3.非本國籍人士名冊格式 

非本國籍人士       發 起 人 名 冊  

01. 
姓 名 性別 出 生 

年 月 日 
居 留 證 
統一編號 現 職 學歷（學校科系所） 聯 絡 電 話 

       

 居
留
地
址 

   市縣   鄉鎮市區   村里   路街   段   

巷     弄     號   樓之          室 

親自 
簽名
或 
蓋章 

 

02. 
姓 名 性別 出 生 

年 月 日 
居 留 證 
統一編號 現 職 學歷（學校科系所） 聯 絡 電 話 

       

 居
留
地
址 

   市縣   鄉鎮市區   村里   路街   段   

巷     弄     號   樓之          室 

親自 
簽名
或 
蓋章 

 

請 
續 
編
序
號 

姓 名 性別 出 生 
年 月 日 

居 留 證 
統一編號 現 職 學歷（學校科系所） 聯 絡 電 話 

       

 居
留
地
址 

   市縣   鄉鎮市區   村里   路街   段   

巷     弄     號   樓之          室 

親自 
簽名
或 
蓋章 

 

如欄位不足，請自行增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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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全體發起人身分證明 

全體發起人身分證或居留證影本黏貼表 

注意事項：請按「發起人名冊」之序號依序排列，並請印製清晰、完整 
序號 身分證或居留證影本正面 身分證或居留證影本反面 

01. 
正面 

（實貼） 

反面 

（實貼） 

02. 
正面 

（實貼） 

反面 

（實貼） 

03. 
正面 

（實貼） 

反面 

（實貼） 

04. 
正面 

（實貼） 

反面 

（實貼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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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5. 
正面 

（實貼） 

反面 

（實貼） 

06. 
正面 

（實貼） 

反面 

（實貼） 

07. 
正面 

（實貼） 

反面 

（實貼） 

08. 
正面 

（實貼） 

反面 

（實貼） 

09. 
正面 

（實貼） 

反面 

（實貼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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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
正面 

（實貼） 

反面 

（實貼） 

11. 
正面 

（實貼） 

反面 

（實貼） 

12. 
正面 

（實貼） 

反面 

（實貼） 

13. 
正面 

（實貼） 

反面 

（實貼） 

14. 
正面 

（實貼） 

反面 

（實貼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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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. 
正面 

（實貼） 

反面 

（實貼） 

16. 
正面 

（實貼） 

反面 

（實貼） 

17. 
正面 

（實貼） 

反面 

（實貼） 

18. 
正面 

（實貼） 

反面 

（實貼） 

19. 
正面 

（實貼） 

反面 

（實貼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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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. 
正面 

（實貼） 

反面 

（實貼） 

21. 
正面 

（實貼） 

反面 

（實貼） 

22. 
正面 

（實貼） 

反面 

（實貼） 

23. 
正面 

（實貼） 

反面 

（實貼） 

24. 
正面 

（實貼） 

反面 

（實貼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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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. 
正面 

（實貼） 

反面 

（實貼） 

26. 
正面 

（實貼） 

反面 

（實貼） 

27. 
正面 

（實貼） 

反面 

（實貼） 

28. 
正面 

（實貼） 

反面 

（實貼） 

29. 
正面 

（實貼） 

反面 

（實貼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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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. 
正面 

（實貼） 

反面 

（實貼） 

請 
續 
編
序
號 

正面 

（實貼） 

反面 

（實貼） 

 

如欄位不足，請自行增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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